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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北极事务中地缘政治理论 

与治理理论的双重影响水 

叶 江 

摘 要：地缘政治理论与治理理论均对当今现实的北极事务具有重要的影响。在冷战终结之前相当长的 

一 段历史时期内，地缘政治理论对北极事务具有主导性作用。自冷战终结之后，北极区域治理的发展逐渐成 

为重要的潮流。但是，地缘政治理论在现实的北极事务中依然具有很大的影响。也正是在地缘政治理论的作 

用下，后冷战时期的北极区域治理始终存在着明显的排他性，这无疑对中国参与北极事务构成一定负面影响， 

需要我们加强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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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气候变化对北极的影响不断增强，北极的冰融速度不断加快，北极航道的商业化运 

营前景广阔，加之北极能源矿产储量极其丰富，因此北极寒地正成为一片 “热土”。⋯ 北极 

事务也由此而日益引起北极区域内外世界各国的重视。毫无疑问，长期以来，地缘政治理论 

及权力政治的影响始终存在于北极事务之中。但是，自冷战终结之后，在全球化深入发展和 

全球治理广泛展开的背景下，强调国际机制作用的治理理论开始在北极事务中扮演 日益重要 

的角色。本文将从历史与现实的两个层面围绕地缘政治理论与治理理论对北极事务的双重影 

响展开讨论，并运用比较研究的方式，辨析后冷战时期北极区域治理的发展演变及其特征， 

从而为中国参与北极治理提供一些具有参考价值的理论与实践信息。 

一

、 地缘政治理论在北极事务中的传统影响 

北极区域是指以北极点为中心的广阔地区，其总面积约占地球表面积的 8％，包括北冰 

洋、诸多岛屿和亚、欧、北美大陆北部的苔原带和部分泰加林带，居住着数百万人口。俄罗 

斯、美国、加拿大、丹麦、挪威、冰岛、瑞典和芬兰为八个环北极国家 (其中俄、美、加、 

挪、丹为环北冰洋五国 )。北极区域由主权国家的领土、领海、专属经济区、大陆架和公海等 

不同法律屙『生的区域构成，迄今依然存在着复杂的领土和海域划界纠纷。长期以来，地缘政 

治理论以及与之紧密相连的权力政治 (或称强权政治)对北极事务的影响十分深刻，其高峰 

期为 20世纪下半叶的冷战时期。 

所谓地缘政治理论是指：探索分析国家所处的地理环境与国际政治之问关系的理论。它 

本文为国家专项 《南北极环境综合考察与评估专项》的极地地缘政治研究子专题 (2011-2015)，以及 国家 

海洋局中国极地科学战略研究基金项目《欧盟北极战略的走向与中欧北极合作》(项目编号：20100101)的 

研 究成果之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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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各种地理要素和政治格局的地域形式，分析和预测世界或区域范围的战略形势和有关国 

家之间的权力斗争，以及国家实现国家利益的途径。“地缘政治”(geopolitics)一词由瑞典地 

理学家R壳延伦(RudolfKjell6n)在 1916年的《作为生命形态的国家 State as a Living Form) 

中提出，但有关地缘政治的讨论早在 19世纪末就已展开。克延伦的老师，德国地理学家F·拉 

采尔 (Friedrich Ratze1)在 1 897年所发表的 《政治地理学》(political geography)一书中，通 

过讨论国家所处的地理环境与国家权力扩张之间的关系，提出了著名的 “国家有机体学说 ” 

(the organism of states)和 “生存空间论”等地缘政治理论。 

地缘政治理论从一开始就与国际关系中的强权政治关系紧密，因为地缘政治理论的基础 

就是强调地缘与国家间权力斗争之间的因果关系。不论是地缘政治理论创始者拉采尔和克延 

伦的早期论述，还是后来闻名遐迩的美国地缘政治学家 A·T·马汉(Alfred Thayer Mahan)强 

调海权对国际政治决定性影响的“海权论”，或是英国地缘政治学家H．J·麦金德(Halford John 

Mackinder)认为欧亚大陆的心脏地带是国际政治中最重要的战略地区的 “陆权论”，乃至继 

拉采尔之后，德国K·豪斯霍弗 (Karl Haushofer)为纳粹德国侵略扩张服务的加强版 “国家 

有机体说”和 “生存空间论”，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后 (以下简称二战)后美国N·J·斯皮 

克曼 (Nicholas John Spykman)所强调的边缘地带至关重要的 “陆缘说”等，所有的地缘政 

治理论各流派都十分关注和强调国家权力的扩张在地缘政治中的主导地位。 

在北极事务方面，几乎所有的地缘政治理论流派都具有一定的影响。但毫无疑问的是， 

影响最为直接的地缘政治理论流派为美籍俄罗斯人亚历山大 ·德 ·塞维尔斯基(Alexander P．de 

Seversky)的 “空权论”。二战结束之后，塞维尔斯基这位航空事业的开拓者和发明家，发 

表了著名的地缘政治“空权论”著作——《制空权：生存的关键》(AirPower：Keyto Surviva1)。 

他以北极点为中心点绘制出世界的方位角等距离投影图，并指出欧亚大陆与北美大陆之间最 

短的空间距离是通过北冰洋上空。因此，任何大国如果能在北极这一决定性区域获得完全制 

空权，就能获得对欧亚和北美大陆的控制权，乃至进一步取得全球的军事优势，从而称霸世 

界。L2J正是在这一地缘政治理论 “空权论”的影响下，在二战后的冷战时期，美国与前苏联 

从争夺世界霸权的目的出发，将北极区域变为相互对抗的最前沿，使之成为军备竞赛的战场。 

由于以美苏为首的东西方两大对抗集团在北极地区隔洋 (北冰洋 )相望，双方的战略轰 

炸机可以最近距离突袭对方，因此双方自冷战爆发起便在北冰洋沿岸建立预警线和拦截线。 

之后美苏双方又在那里部署了大量陆基洲际导弹发射场，北极区域由此成为全球洲际导弹布 

设密度最大的地区。美苏双方还在北极区域大力开发舰载和机载导弹发射系统，在北冰洋厚 

厚的冰盖下航行可载导弹的核动力潜水艇。由此，北极区域在冷战时期是美苏两个超级大国 

进行激烈争夺的场所，地缘政治理论和强权政治行为完全主导了北极事务。随着冷战的终结， 

美苏在北极区域的权力争霸成为 “过去式”，但地缘政治理论和权力政治的影响并未终结。随 

着后冷战时期全球化的深入发展，以及受气候变化的影响，北极区域经历着深刻变化，并导 

致北极和其它地区之间的经济与地缘政治联系日益紧密。【3J面对这一系列的变化，北极区域 

的环北极国家，尤其是环北极大国再度在地缘政治理论和权力政治的影响下，加强了对这一 

区域的争夺，其手段包括划海圈岛、宣誓主权、加强军事存在等。 

首先，俄罗斯联邦在进入 21世纪之后不仅在北极区域举行了多次军事演习，并且计划 

建立 “北极部队”。根据俄罗斯所公布的 《2020年前及更远的未来俄罗斯联邦在北极的国家 

政策原则》，俄罗斯将 “在军事安全领域，为了保护俄属北极地区的主权不受侵害和领土领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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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完整，其主要任务应该是：成立能在各种军事政治形势条件下确保军事安全的常规部队集 

群、其他部 (分 )队、军事组织和机构 (主要指边防机构 )；优化俄属北极地区的态势感知监 

控体系，强化边防检查站的监督职能，在位于北极地区的行政区实施边境区制度，并对 ‘北 

方海路’(即北冰洋西伯利亚沿岸的东北航道，或北方航道 )上的各个河口和三角湾实施有效 

监控；俄北极地区的边防部队将根据受威胁的等级和面临的挑战遂行各项战斗任务。”_4J从 

2005年开始，俄国加强了在北极相应海域的科学考察，并且在 2007年 8月的科学考察中， 

在北冰洋底插上了一面钛合金制造的俄罗斯联邦国旗以宣示对这一海域的主权，充分体现了 

俄罗斯试图通过传统的权力政治途径解决北极问题的意愿。 

其次，加拿大在北极问题上也深受地缘政治理论的影响。早在 1907年，加拿大就首先 

提出北极区域领土和海域划分的 “扇形原则”(sector principle)，即在加拿大的北冰洋海岸线 

的东西两端，向北极点延伸形成了两个线，以海岸线作为一个面，形成一个扇形面积。在这 
一 扇形区域里的陆地和海域都属于加拿大的领土和领海。虽然，由于加拿大加入了《联合国 

海洋法公约》，而 “扇形原则”显然与该公约的规定不相符合，因此加拿大目前已经不再公开 

提及此 “原则”。但是，加拿大在冷战终结之后，特别是在进入 2 1世纪后依然积极通过各种 

方式，主张将北极地区的部分岛屿和海域划归自己的主权管辖范围，并且不断扩大在北极地 

区的军事存在，同时力图垄断北冰洋加拿大沿岸的 “西北航道”。2007年 8月份，加拿大总 

理哈珀宣布了北极地区扩军政策，包括更新军事训练措施、扩充武装巡逻部队、建立深水军 

港等。 

最后，北极区域内的另一大国美国在传统上始终坚持运用超强的军事力量，坚定地维护 

自身在北极区域的战略优势。冷战终结后，美国依然强调北极对其自身的地缘战略意义，并 

在 1994年出台了相关的北极政策文件。2009年 1月9日，美国政府颁布 《国家安全及国土 

安全总统指令》取代该文件，明确宣布美国是一个 “北极国家”，在北极地区有着广泛而重 

要的国家利益，其中航海自由被置于 “最优先”的地位，美国坚持西北航道和东北航道属于 

国际航道，美国船只有权过境通行。该文件还强调美国在北极地区拥有广泛且根本的国家安 

全利益，包括导弹防御和预警、战略海上补给、战略威慑、海事活动及海事安全所需的海上 

部署及空中系统、确保航海及飞越领空的自由等。美国准备独自或与他国合作捍卫这些利益。 

二、区域治理的理论与实践在北极事务中影响上升 

然而，毕竟后冷战时期的国际环境与冷战时期大不相同。地缘政治理论与权力政治在冷 

战终结后北极事务中的影响力明显下降，其具体表现为：一、与地缘政治和权力政治关系紧 

密的北极划界扇形理论明显式微，而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处理北极事务中的权威则不断 

提高；二、在北极区域炫耀强权的做法遭到普遍否定，不仅俄罗斯的插旗行动受到多方的批 

评，加拿大的某些单边行动也被国际社会所非议；三、北极区域的非传统安全问题凸显，以 

地缘政治理论为依据，依靠传统的强权政治已无法有效应对诸如气候变化、北极环境、生态 

平衡、物种保护等问题；四、随着冷战的终结，北极区域倾向于通过和平合作方式来解决争 

端的中小国家——挪威、丹麦、冰岛、瑞典和芬兰对北极事务的影响力激增。一种新型的处 

理北极事务的方式——通过国际机制实现区域治理——逐渐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和影响。 

在北极事务中，与地缘政治、权力政治理论与方式相对应的是区域治理理论与方式。区 

域治理和全球治理理论十分 “年轻”，基本上是冷战终结之后发生和发展起来的与国际政治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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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的新理论。根据 20世纪 90年代初建立的全球治理委员会的说法，“治理是各种各样的个人、 

团体——公共的或个人的——处理其共同事务的总和。这个过程包括授予公认的团体或权力 

机关强制执行的权力以及达成得到人民或团体同意或者认为符合他们利益的协议。” J对治 

理更为学理化的阐述为：“治理是一项将人类行为引向集体行动的社会功能，这样的集体行动 

能导致对社会有利无害的结局。人类建立治理体系是为了解决一系列社会需求。这些需求包 

括提供公共物品，避免公害物品，外部效应内部化，人权保护等。”L6 

在世界不同的区域里，实行区域治理与在区域中强调地缘政治以及推行权力政治有着明 

显的区别。首先，区域治理所强调的是区域内的主要行为体国家注重与其他国家平等合作、 

集体行动、共同处理区域内的各项事务；而不是根据自己的地缘优势 (或劣势 )运用 自身的 

权力扩展自己的势力，或通过合众连横以达到自己利益的最大化。其次，区域治理注重区域 

内国家与非国家行为体，如区域内的非政府组织、私人公司等合作和互动；而不是像地缘政 

治和权力政治所强调的那样 ，仅仅注重区域内国家的绝对作用。再次，区域治理强调的是多 

边协调，其中特别注重合作机制和国际制度的作用；而不是走地缘政治理论所坚持的权力至 

上，单边为主，且否认国际制度主导性的国际政治道路。最后，区域治理以人为本而不是以 

强权为本，往往比较开放，提倡不同行为体之间的多边集体行动与合作，借助合作机制为本 

区域提供公共物品，从而最大限度地保障本区域乃至区域外人们的福祉；而不是最大限度地 

扩展本区域国家的权力和上演国家问的权力平衡，乃至权力斗争的大戏。 

其实，在冷战及之前的历史时期内，虽然地缘政治理论和权力政治主导着当时的北极事 

务，但是，北极区域内的国家已经开始运用一系列类似于今天的区域治理方式 ，通过建立合 

作机制实行多边或双边的协调来处理北极事务。尽管这些方式和途径在当时并未成为主流， 

但它们却十分有助于后冷战时期北极事务向区域治理转型。签订于 1920年的《斯瓦尔巴德条 

约》[71可以被视为北极区域治理的先驱。该条约开宗明义地指出：“希望在承认挪威对斯匹次 

卑尔根群岛，包括熊岛拥有主权的同时，在该地区建立一种公平制度，以保证对该地区的开 

发与和平利用。”在此前提下，“缔约国保证根据本条约规定承认挪威对斯匹次卑尔根群岛和 

熊岛拥有充分和完全的主权⋯⋯”而 “缔约国国民，不论出于什么原因或目的，均应享有平 

等自由进出该地域的水域、峡湾和港 口从事一切海洋、工业、矿业和商业活动。”与此同时， 

“在不损害挪威加人国际联盟所产生的权利和义务情况下，挪威保证在第一条所指的地域不 

建立也不允许建立任何海军基地 ，并保证不在该地域建立任何防御工事。该地域决不能用于 

军事 目的。”L8J中国、前苏联、德国、芬兰 、西班牙等国均在 1925年之前加入该条约，之 

后则又有一些国家加入。1925年8月，最初签订 《斯瓦尔巴德条约》的国家全部批准该条约 

(日本为最后一个批准国)，条约由此生效。迄今为止，世界已有 41个国家为该条约成员国。 

《斯瓦尔巴德条约》使得斯瓦尔巴德群岛成为北极地区第一个 ，也是唯一的一个非军 

事区，这无疑给该地区的治理创造了有利条件。该条约承认挪威对斯瓦尔巴德群岛具有 

充分和完全的主权 ，但同时允许各缔约国的公民可以 自由进入 ，从事正当的生产、商业 

和科学考察活动。该条约用国际法的方式既保证挪威具有维护该地区安全和秩序的权威， 

同时又给予签约各方平等利用群岛自然资源的机会 ，并且鼓励在岛上进行科学研究并建立公 

平的管理体制。很显然，该条约的签订与实施，为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和冷战期间充满地缘竞 

争和强权政治的北极区域创造出一小方多边合作的天地，为之后的北极区域治理开了先河。 

此外 ，挪威和前苏联在 20世纪 70年代实行的巴伦支海渔业联合管理制度 (该制度具有平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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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测和执法程序 )，加拿大和美国于 80年代签订协议建立共同管理制度就有关豪猪和驯鹿群 

的迁徙提出管理建议等，也都是一种通过合作途径来处理北极事务的尝试。 

当然，必须指出的是，区域治理直至冷战终结后才逐渐地在北极事务中凸现出来，其中 

最主要的表现就是由北极环境保护战略 (The Arctic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Strategy／AEPS) 

多边协议发展而形成的北极理事会(Arctic Council)及其运作机制。1989年冷战行将终结时， 

在芬兰政府倡导下，环北极八国的代表在芬兰罗瓦涅米 (Rovaniemi)就保护北极区域生态环 

境举行会议，决定成立两个相关工作小组。1990年，八国代表在加拿大耶罗奈夫(Yellowknife) 

再度举行工作会议决定起草北极环境保护战略文件。1991年 1月，八国代表在瑞典的克鲁纳 

(Kiruna)举行第 3次会议，拟定 《北极环境保护战略》。当年 6月，环北极八国均接受和 

签署该多边协议，共同协调处理北极区域 自然环境的监督、评估、保护以及紧急事务的应对 

和反应。该协议虽不具有法律拘束力，但它对北极事务影响重大，标志着北极事务由地缘政 

治和权力政治的主导向区域治理与合作方向转化，因此也被认为是冷战终结后的一个重要政 

治成果。 

1993年，八个环北极国家在格林兰的努克 (Nuuk)举行部长级会议，将 《北极环境保护 

战略》协议内容从北极区域的环境保护扩展至可持续发展，并发表 《努克宣言》。在此基础 

上，八国于 1996年在加拿大伊努维克 (Inuvik)再度举行会议，通过 《伊努维克宣言》为进 
一 步机制性合作做准备。同年9月，环北极8国共同发表 《渥太华宣言》，决定成立北极理 

事会。北极理事会不仅由签署 《北极环境保护战略》协议的环北极八国的政府组成，北极区 

域原住民非政府组织也可以申请加入成为永久成员。萨米理事会、因纽特人北极圈理事会、 

俄罗斯北方土著人民协会在北极理事会成立之初就正式加入成为永久成员，阿留申人国际协 

会、哥威迅国际理事会、北极阿萨巴斯卡人理事会也相继加入。此外，北极域外国家法国、 

德国、荷兰、波兰、西班牙和英国目前为北极理事会永久观察员国；中国、意大利、日本、 

韩国则为非永久性观察员国；欧盟也具有非永久观察员身份。由此，北极理事会已形成一种 

多边的由国家与非国家行为体共同参与，且具有相当开放度的北极区域治理国际机制。 

北极理事会从一开始就有相当明确的目标——实施北极区域治理。其一为促进北极事务 

合作，特别是可持续发展和环境保护方面的合作。其二为协调已经建立的北极环境保护战略 

计划。1997年，原先的 《北极环境保护战略》协议各方在挪威阿尔塔 (Alta)举行最后一次 

会议 ，该协议的各项环境保护事务完全并人北极理事会。其三为协调北极区域的可持续发展 

计划，即在努克宣言所提出的一系列北极区域社会与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战略基础上，进一步 

加强北极理事会各成员之间在这方面的有效合作。其四为传播和促进与北极事务相关的信息 

和教育。201 1年 5月，在丹麦格陵兰岛首府努克举行的北极理事会第七届外长会议上签署了 

首个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正式协议 《北极搜救协定》(Agreement on Cooperation on Aeronautical 

and Maritime Search and Rescue in the Arctic)，并决定在挪威北部城市特罗姆瑟 (Tromso)设 

立北极理事会秘书处，北极理事会终于成为正式的区域性国际组织。 J这一切明显地体现出 

后冷战时期区域治理在北极事务中渐成大势。然而，地缘政治理论以及权力政治实践并未因 

此而完全退出北极事务的舞台，而这正需要我们作更进一步的考察与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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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地缘政治理论对北极区域治理的影响 

区域治理的理论及实践与地缘政治的理论及实践具有很大的相异性。前者注重通过区域 



试论北极事务中地缘政治理论与治理理论的双重影响 

内国家间的平等合作和多种单元合作，以国际制度为载体，采取集体行动共同处理区域内的 

各项事务；而后者则强调区域内单一单元国家根据自己的地缘优势，通过扩展权力以达到自 

己利益的最大化。在具体的区域治理实践中，地缘政治理论往往持续地产生影响与作用，这 

在后冷战时期北极区域治理的发展进程中表现得尤为突出。首先，地缘政治理论所强调的地 

理环境对国家利益和行为的决定性作用极大地影响着环北极国家参与北极治理。环北极国家 

的部分学者与政治家迄今仍希望北极区域治理可以借鉴 《南极条约》模式，实行排除联合国 

等全球性国际组织和国际机制的排他性区域治理。他们认为北极问题主要应由北极国家及相 

关组织来进行决策，并且北极事务的治理行为可以借鉴 《南极条约》模式。 üJ所谓 《南极条 

约》模式是指在南极事务上通过 《南极条约》所建立起来的一整套的南极区域国际合作机制， 

该合作机制是一个比较典型的排他性区域性治理机构。因为《南极条约》组织(Antarctic Treaty 

Organization)始终游离于联合国等全球性的国际组织和国际机制之外，拒绝与联合国所属的 

国际机构合作，并阻挠其他国际组织所实施的涉及南极的计划。由此可见，所谓北极区域治 

理要借鉴 《南极条约》模式就是希望将北极事务局限于地缘上同处于北极区域的国家之间， 

从而与全球事务相切割，并且进而促使北极区域治理仅为域内国家的国家利益服务。 

其次，地缘政治理论所强调的国家应当利用国家所处的地缘优势拓展自身权力的论断也 

经常影响着北极区域治理。比如北极圈内拥有领土的五国，挪威、丹麦、美国、加拿大、俄 

罗斯在参与北极治理的过程中，希望通过五国之间的 “内部协商，外部排他”，“仅依赖国家， 

不邀请非政府组织”的模式来处理北极事务 ，其中包括北极领土和权益问题以及进行北极区 

域治理。2008年 5月，丹麦外交大臣佩 ·斯蒂格 ·穆勒 (Per Stig Moiler)和格陵兰岛总理汉 

斯 ·恩努克森 (Hans Enoksen)共同作为东道主在格陵兰岛伊卢利萨特 (Ilulissat)邀请环北 

冰洋五国的代表参加部长级会议。会议主要讨论北冰洋问题、北极区域的气候变化和海洋环 

境保护问题、航海安全和新航路一旦开辟之后的海事搜救责任问题等。与会各方共同发表了 

《伊卢利萨特宣言》，宣称五国将承诺共同保护北极环境，并加强包括科研在内的在北冰洋地 

区的国际合作。该宣言明确地提出，“我们认为没有必要再发展新的全面的管理北冰洋的国际 

机制。” lJ由于伊卢利萨特会议根本没有邀请北极理事会成员国芬兰、瑞典和冰岛参加，也 

没有请北极区域的原住民非政府组织参与，因此 《伊卢利萨特宣言》明显地显示出地缘政治 

理论乃至权力政治的影响。这很 自然地引起了芬兰、冰岛、瑞典等国的愤怒，北极区域的原 

住民非政府组织对此也感到十分不满。 

最后，在地缘政治理论的影响下，迄今最为有效的北极区域治理机制——北极理事会也 

经常显示出明显的排他性。虽然北极理事会的8个成员国都承认在处理北极事务、解决北极 

区域的诸如气候变化、海洋事务、航道管理等问题方面，全球治理机制，特别是联合国具有 

重要的影响。但是，它们在具体实施北极区域治理的过程中，却往往尽可能地通过北极理事 

会的机制化而在北极地区划定 “势力范围”，巩固并扩大北极区域内8国的既得利益，进而缩 

小联合国等全球治理机制的影响，限制域外其他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对北极问题的参与。其 

具体做法就是加强北极理事会的作用，重新界定并进一步扩大北极理事会的职能，使北极理 

事会的议题包括安全、卫生、教育等各种事项。重申北极理事会作为北极治理政策制定的主 

要论坛，突出北极理事会作为北极治理管理者 (stewardship)的地位等。[141在接纳永久观察 

员问题上，北极理事会则采取最大程度的限制手段。加拿大在 2009年否决了欧盟要求成为北 

极理事会永久观察员的申请。俄罗斯的北极事务官员也认为：“中国在北极没有大陆架，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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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北极毫无联系。”【lljJ 2011年 5月，北极理事会外长级会议在格陵兰首府努克召开，理事会 

的正式成员国声称在北极事务上它们拥有 “特权”，并要求希望成为北极理事会观察员的国家 

必须首先承认理事会成员国对北极地区拥有主权，且观察员国和国际组织的权利仅限于参与 

科学研究或某些项目的财政资助等。地缘政治理论在北极理事会的北极治理过程中的影响由 

此可见一斑 。 

综上所述，虽然在治理理论的影响和推动之下，北极区域治理在冷战终结之后已经成为 

北极事务的重要发展方向，但地缘政治理论的影响却依然存在，导致北极区域治理具有相当 

明显的排他性。排他性北极区域治理第一强调环北极国家在北极事务中的地缘优越性，将北 

极地缘与北极区域治理绑定而排斥域外行为体的参与；第二强调国家权力在区域治理中的重 

要作用，竭力排斥全球治理对北极区域治理的作用和影响；第三在具体的治理过程中强调以 

国家为中心的治理模式，有意无意地将非国家行为体在区域治理过程中边缘化。这一切毫无 

疑问对北极区域治理具有很明显的负面影响，同时也给北极区域之外的国家参与北极事务带 

来重重困难，这恰恰是中国作为域外国家参与北极事务所必须予以认真应对的客观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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